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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成立合營企業之最新消息

及

成功投得地塊之土地使用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成立合營企

業廣州國郵。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之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廣州國郵已完成向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相關登記手續，於二

零一七年一月四日，廣州國郵已取得廣州市白雲區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出之營業

執照。

董事會另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廣州國郵透過揚州市國土資源

局籌辦及舉行之公開招標，按土地出讓價成功投得地塊之土地使用權。

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07條而言之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故

購地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通

知及公佈規定。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成立合營企

業。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之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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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營企業之最新消息

董事會欣然宣佈，廣州國郵已完成向相關中國政府機關辦理相關工商登記手續，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四日，廣州國郵已取得廣州市白雲區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出之營

業執照。

廣州國郵之業務範圍包括：投資、發展、建設、經營管理物流設施；企業自有資

金投資；裝卸搬運；道路貨物運輸、打包、裝卸代理及服務；貨運；物流代理服

務；倉庫代理服務；零售商品貿易；商品批發貿易；貨品進出口；及投資管理服

務。

廣州國郵之註冊資本約為人民幣48,880,000元。根據合營協議之條款，各訂約方須

於廣州國郵成立後六個月內以現金繳足註冊資本。

成功投得地塊之土地使用權

董事會另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根據成交確認書，廣州國郵透過

揚州市國土資源局籌辦及舉行之公開招標，按土地出讓價成功投得地塊之土地使

用權。

廣州國郵於公開招標期間協定之主要條款概要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

訂約方： (1) 揚州市國土資源局，負責（其中包括）管理揚州市國有

土地之土地規劃批准、土地使用權出讓及轉讓事宜之中

國政府機關；及

(2) 廣州國郵。

就成為合資格

投標者已付之

保證金：

為數人民幣 40,000,000元已存於揚州市國土資源局作為參與

地塊公開招標之保證金，有關款項將構成收購地塊之土地

出讓價付款其中一部分，倘廣州國郵未能訂立土地使用權

出讓合同，將不獲退還有關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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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讓價： 人民幣190,810,000元，其中 (i)土地出讓價之50%將於成交確

認書日期起計一個月內支付及 (ii)土地出讓價餘款將於成交

確認書日期起計三個月內支付。

可供轉讓土地： 地塊

出讓年期： 40年

地塊地盤面積： 81,186平方米

地塊用途： 商用

其他主要條款： (1) 根據成交確認書，中標者須於獲發成立確認書後十個營

業日內，就地塊訂立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否則揚州市

國土資源局有權不向廣州國郵轉讓地塊。轉讓地塊之土

地使用權將於全數支付土地出讓價後一個月內完成。

土地出讓價

土地出讓價乃經計及 (i)中國江蘇省揚州市之現行物業市況及 (ii)地塊之發展潛力後

釐定。

進行購地交易之理由

揚州目前總人口為 514.2萬人。地塊位於揚州市廣陵區，坐落於中國江蘇省揚州市

開發東路以南、中心路以西、橫二路以北、江都南路以東。靠近城市東西向主幹

道開發路和南北向主幹道運河路，交通條件良好，未來與江都、廣陵新城鏈接更

加緊密；離核心商圈、高速出口較近，便於車輛流通。另外，地塊與揚州火車站

直線距離 10.9公里，與揚州泰州機場直線距離 31.6公里，距離揚州港 10公里，江

都港 26公里，交通便利。此外，地塊周邊沒有競爭性的物流設施，地塊形狀比較

方正規整，有利於物流佈局，且周邊有東方國際食品城、江蘇亞聯農產品批發市

場、通運商貿城等商業設施，商貿氛圍濃厚，對孵化物流具有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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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透過廣州國郵進行購地交易及發展地塊將為本集團於該區之物業發展

締造協同效應，使本集團得以參與及發展中國不斷增長之物流業，並提升其市場

競爭優勢。此舉亦將增加本集團之土地儲備及地理覆蓋範圍，切合本集團最新業

務策略。

董事認為，購地交易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整體利益。

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發展、投資及管理。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就上市規則第 14.07條而言之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故

購地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通知

及公佈規定。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成交確認書」 指 揚州市國土資源局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

日之成交確認書，確認按土地出讓價成功投得收購地

塊之土地使用權之權利

「廣州國郵」或

「合營企業」

指 廣州國郵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廣州

帆展與廣州通洲根據合營協議按照中國法律於二零一

七年一月四日成立之有限公司

「購地交易」 指 揚州市國土資源局於廣州國郵中標後向廣州國郵轉讓

地塊之土地使用權

「土地出讓價」 指 人民幣 190,810,000元，即收購地塊之土地使用權之價

格

「地塊」 指 位於中國江蘇省揚州市開發東路以南、中心路以西、

橫二路以北及江都南路以東之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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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出讓合

同」

指 揚州世郵與揚州市國土資源局預期將於獲發成交確認

書後十個營業日內，就地塊訂立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

權出讓合同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持有人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揚州市」 指 中國江蘇省揚州市

「揚州市國土資源

局」

指 揚州市國土資源局

「揚州世郵」 指 揚州世郵物流發展有限公司，為廣州國郵之全資附屬

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成立之有

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新天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高濱

香港，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高濱先生及羅章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盧偉雄先生、陳之望先生及麥耀棠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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